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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协会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4

月

8

日，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批准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并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短期融资券发行计

划的议案》

2011

年

12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接受注

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CP274

号）。

2011

年

12

月

2

日，交易商协会召开了

2011

年第

59

次注册

会议，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并就相关事项如下：

1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有

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2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

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已向协会递交展期申请并获得审核通过。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

册规则》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做好公司短期

融资券的发行、对付及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２０

关于“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有关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单独用药组：指“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

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ＩＩ

期临床研究”试验方案组

联合用药组：指“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

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ＩＩ

期临床研究” 试验方案组

特别提示：

１

、为充分保证投资者公平获取公司信息的权利和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本公司向广大

投资者发布本公告；

２

、本次公告内容系单独用药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相关信息；

３

、公司将尽快就单独用药组项目相关事项与相关各方及专家进行沟通，就单独用药组项

目是否继续进行后续研究进行评估， 并同时对目前尚在进行的联合用药组项目进行研究评

估。因此“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是否进行后续研究或继续推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

重大风险，本公司再次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单独用药组临床实验总结报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收到单独用药组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该报告中的研究摘要（原

文）内容如下：

研究药物名称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εＰＡ－４４

）

研究名称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εＰＡ－４４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

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Ⅱ

期临床研究

临床试验分期

ＩＩ

期临床试验

该研究发表论文 暂无

研究时间

开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研究目的

������主要目的：

评价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单用

εＰＡ－４４

的疗效

次要目的：

观察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单用

εＰＡ－４４

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并为后续临床试验探

索最合理的剂量和疗程。

研究方法 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受试者数目 （计划

的和分析的）

计划入组：

３６０

例受试者

分析人数：

３６０

例受试者

入选及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

１

）年龄

１８－６５

岁，性别不限；

２

）符合

２００５

年版的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的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

（

ＨＢｓＡｇ

阳性超过

６

个月），且

–

ＨＢＶ－ＤＮＡ

大于

２．９３×１０

４

ＩＵ／ｍｌ

；

–

ＨＢｅＡｇ

阳性，

ＨＢｓＡｂ

阴性；

–

ＡＬＴ

在正常值上限的

２－１０

倍之间；

３

）

ＨＬＡ－Ａ２

阳性；

４

）具有下列血液学和血液生化指标的代偿性肝病：

– 白细胞

≥３．５×１０

９

／Ｌ

；

– 中性粒细胞

≥１．５×１０

９

／Ｌ

；

– 血小板

≥８０×１０

９

／Ｌ

；

– 血红蛋白

≥１１０ｇ／Ｌ

；

– 总胆红素

≤１．５

倍的正常值上限；

– 白蛋白不低于正常值下限；

– 血尿素氮未超过正常值上限；

– 肌酐未超过正常值上限；

–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３

秒，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在正常值范围内；

– 空腹血糖

≤７．０ｍｍｏｌ／Ｌ

；

５

）

ＴＳＨ

在正常值范围内；

６

）甲胎蛋白

≤２０ｎｇ／ｍＬ

；

７

）育龄期受试者（包括女性和男性病人的女伴）在研究期间能采取有效的避

孕措施；

８

）理解并自愿签署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知情同意书；

９

）能够遵守方案规定的研究程序和访视计划。

排除标准：

１

）抗

－ＨＡＶＩｇＭ

、抗

－ＨＣＶ

、抗

－ＨＤＶＩｇＭ

或抗

－ＨＥＶＩｇＭ

阳性；

２

）抗

－ＣＭＶＩｇＭ

、抗

－ＥＢＶＩｇＭ

或抗

－ＨＩＶ

阳性；

３

）抗核抗体滴度

＞１

：

１６０

；

４

）肝癌、疑似肝癌者或肝硬化患者；

５

）有以下系统疾病或既往史有研究者认为不宜参加本试验的严重疾病，如：

– 心血管系统：不稳定或明显的心血管疾病，如心绞痛、近期发作心肌梗塞、

充血性心力衰竭、严重高血压、明显心律失常或心电图异常等；

– 呼吸系统：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衰竭等；

– 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药物控制不佳的甲状腺疾病等；

– 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活动性结核、恶性疾病（如肿瘤）、神经或精神疾病

病史等。

６

）研究用药前

６

个月内曾用过抗乙肝病毒治疗药物（干扰素、拉米夫定、阿德

福韦酯、恩替卡韦和替比夫定等）及免疫调节剂（胸腺肽等）；

７

）近

３

个月内参加过任何药物临床研究者；

８

）过敏体质或可疑对本研究药物过敏；

９

）怀孕、哺乳期或研究期间计划怀孕的女性患者；

１０

）有酗酒（饮酒

５

年以上，每天酒精含量男性大于

４０ｇ

，女性大于

２０ｇ

）及已知药

物依赖者；

１１

）器官移植史（除外角膜移植和毛发种植）；

１２

）存在任何其它研究者认为不适合入选本研究或完成研究的因素。

受试药物的规格、

批号、用法用量

������规格：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εＰＡ－４４

，

３００ ｕｇ／

支

批号：

２００８０６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１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２０１

用法：上臂皮下注射

用量：

１

）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分别在第

０

、

４

、

８

、

１２

、

２０

、

２８

周注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

２

）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分别在第

０

、

４

、

８

、

１２

、

２０

、

２８

周注射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

３

）安慰剂对照组：不注射受试药物。

对照药物的规格、

批号、用法用量

������规格：空脂质体：

３００ｕｇ／

支

批号：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

２００８０９０１

、

２００８１１０１

用法：上臂皮下注射

用量：

１

）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 分别在第

０

、

４

、

８

、

１２

、

２０

、

２８

周注射相当于

３００μｇ

试验药物

的空脂质体；

２

）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不注射安慰剂空脂质体；

３

）安慰剂对照组：分别在第

０

、

４

、

８

、

１２

、

２０

、

２８

周注射相当于

９００μｇ

试验药物的

空脂质体。

评估标准

������疗效评价：

主要疗效指标：

主要疗效指标是随访至第

７６

周，发生

ＨＢｅＡｇ／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的患者比例。

次要疗效指标：

次要疗效指标包括患者病毒、血清等指标，需要计算各指标的应答率，同时进

行事件及发生时间分析：

１

）第

１２

、

２８

、

３２

、

４０

、

５２

、

６４

、

７６

周各观察时间点的血清学应答：

– 发生

ＨＢｅＡｇ／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的患者比例

–

ＨＢｅＡｇ

阴转，但未出现抗

－ＨＢｅ

的患者比例

– 发生血清抗

－ＨＢｅ

阳转患者比例

–

ＨＢｅＡｇ

滴度变化

２

）第

１２

、

２８

、

３２

、

４０

、

５２

、

６４

、

７６

周各观察时间点的病毒学应答情况：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降大于或等于

１

个对数级的患者比例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降大于或等于

２

个对数级的患者比例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定量

＜２．９３×１０

４

ＩＵ／ｍｌ

的患者比例

–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较基线下降的变化值

３

）各观察时间点生化学应答，指

ＡＬＴ

水平降至正常范围内：

–

ＡＬＴ

恢复正常的受试者比例

–

ＡＬＴ

在用药后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安全性指标：

评价研究过程中的不良事件及异常实验室检查结果，并评估生命体征、体格检

查、心电图等变化。研究中独立的安全监测委员会，将进行不良事件的评价。

判断标准：

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

ＨＢｓＡｇ

阳性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０５

年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

指南”）。

统计方法

计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将提供人数、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小值和最

大值，分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将提供各类别的例数和百分比。所有的病

例报告记录，都将使用进入研究（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人群，生成对应的数据清单。

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

Ｐ－

值小于

０．０５

将被认为所检验的差别

有统计意义。

结果和结论

������疗效结果：

本研究主要疗效指标是随访至第

７６

周，发生

ＨＢｅＡｇ／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

的患者比例。 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的转换率分

别为

２８．２％

（

３３／１１７

）、

３０．０％

（

３６／１２０

） 和

２９．１％

（

３４／１１７

）。 安慰剂组对照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ＨＢｅＡｇ／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率在双侧

ＣＭＨ

检验下，对

０．０５

的检验水平均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安慰剂组对照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比率比为

１．１

（

Ｐ＝ ０．７９

），对照

εＰＡ－４４ ９００μｇ

组比率比为

１．０

（

Ｐ ＝ ０．８７

）。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对照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血清转换率亦无

显著统计学差异，比率比为

１．０

（

Ｐ ＝ ０．８６

）。

研究期间，在不同时间观察点的

ＨＢｅＡｇ／

抗

ＨＢｅ

血清转换率，安慰剂

组从第

１２

周的

５．１％

（

６／１１７

）持续升高到第

７６

周的

２７．４％

（

３２／１１７

），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从

６．７％

（

８／１２０

） 升高到

２９．２％

（

３５／１２０

），

εＰＡ－４４ ９００μｇ

组则从

６．０％

（

７／１１７

） 升高到

２８．２％

（

３３／１１７

）。 安慰剂组对照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在双侧

ＣＭＨ

检验下，对

０．０５

的检验水平均未见显著统计

学差异，两个剂量组间也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

研究期间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均未见单纯

血清

ＨＢｅＡｇ

转阴（指只出现

ＨＢｅＡｇ

转阴，无抗

ＨＢｅ

转阳）的受试者，仅在研

究结束时，即第

７６

周时，安慰剂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各出现

１

例受试者发

生

ＨＢｅＡｇ

转阴，无抗

ＨＢｅ

转阳。在第

１２

、

２８

、

３２

、

４０

、

５２

、

６４

、

７６

周各观察点，

安慰剂对照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抗

ＨＢｅ

转阳率及

ＨＢｅＡｇ

滴度相比基线的变化值等血清学指标均未见显著性差异。

在第

１２

、

２８

、

３２

、

４０

、

５２

、

６４

、

７６

周各观察时间点， 血清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

下降

≥１

个对数级的受试者比例，以及

ＤＮＡ

载量

≥２

个对数级的受试者比

例， 以及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

＠＜．９３×１０４ＩＵ ／ｍＬ

的受试者比例， 在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中均呈递增趋势，但各治疗组间基于

双侧

ＣＭＨ

检验，在

０．０５

检验水平下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在第

４

、

８

、

１２

、

２８

、

３２

、

４０

、

５２

、

６４

、

７６

周时，

ＡＬＴ

恢复正常的受试者比

例， 在安慰剂组从

６．８％

（

８／１１７

） 持续升高到第

７６

周的

４０．２％

（

４７／１１７

），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从

１０．０％

（

１２／１２０

）升高到

４１．７％

（

５０／１２０

），

εＰＡ－４４ ９００μｇ

组则从

３．４％

（

４／１１７

）升高到

３８．５％

（

４５／１１７

）。安慰剂组对照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对双侧

ＣＭＨ

检验在

０．０５

的检验水平下均未见显著

统计学差异，两个剂量组间也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

在分析基线

ＡＬＴ

对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和

ＨＢｅＡｇ

转阴率的分析中，显

示，基线

ＡＬＴ

为正常值上限

２－５

倍时，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和

εＰＡ－

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间差异不明显。 在

ＡＬＴ

为正常值上限

５－１０

倍时， 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 在各访视点的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和

ＨＢｅＡｇ

转阴率，都表现为随访视周增加而有持续升高，且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

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在各访视点均高于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较安慰

剂组有明显升高。在访视第

２８

周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应答

率为

３０％

，安慰剂组应答率为

８．８％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３

），在其

他访视点，虽然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高于安慰剂组，但未显

示出统计学差异。同样在基线

ＡＬＴ

分组为正常值上限

２－５

倍和

５－１０

倍，观

察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降

≥２

个对数级的受试者比例，在各访视点均随访视

周增加而呈增加趋势，但三组间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安全性结果：

本研究中

５０．０％

（

１８０／３６０

）受试者至少发生

１

例不良事件。其中，安慰

剂组至少发生

１

例不良事件的受试者比例为

４５．８％

（

５５／１２０

），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的发生率均略高于安慰剂组， 分别为

５４．２％

（

６５／１２０

）和

５０．０％

（

６０／１２０

）。本研究共有

３

例受试者因不良事件而提前退

出，均发生在

εＰＡ－４４

药物治疗组，其中，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发生

１

例，

εＰＡ－

４４９００μｇ

组发生

２

例。大多数不良事件为轻度或中度不良事件，安慰剂组、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μ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发生轻度或中度不良事件的受试者

比例分别为

９４．５％

（

５２／５５

）、

９８．５％

（

６４／６５

）和

９８．３％

（

５９／６０

）。安慰剂组发生

不良事件中，经研究者判断，

１０．８％

（

１３／１２０

）与研究药物有关，低于

εＰＡ－

４４ ６００ｕｇ

组的

２５．０％

（

３０／１２０

）和

εＰＡ－４４ ９００ｕｇ

组的

２８．３％

（

３４／１２０

）。与研

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主要为注射部位各种反应，在各种单一出现的注

射部位各种反应中，有注射部位痛、注射部位瘙痒，其他注射部位反应在

各治疗组中发生率均较低，且未见明显差异。其他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不

良事件的发生率比较低，在各研究组中的发生率均在

１－２％

之间。

对不良事件进行医学编码后，发生频率最高的器官系统为全身性疾

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主要有乏力和注射部位各种反应，感染及侵染

类疾病，主要有鼻咽炎、上呼吸道感染，及胃肠系统疾病，主要有恶心、腹

泻。其中，注射部位各种反应在安慰剂组的发生率

１０．８％

（

１３／１２０

）明显低

于

εＰＡ－４４ ６００ｕｇ

组的

２５．０％

（

３０／１２０

） 和

εＰＡ－４４ ９００ｕｇ

组的

２８．３％

（

３４／

１２０

），其他不良事件在各治疗组间无明显差异。

本研究中共有

６

例受试者发生

７

例次严重不良事件，其中，安慰剂组

发生

４

例次，

εＰＡ－４４６００μｇ

组

１

例次，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

２

例次 （同一例受试

者

０４５

）。 经研究者判断，

２

例次严重不良事件与研究药物有关， 分别为，

εＰＡ－４４９００μｇ

组的受试者

０４５

，发生严重不良事件为慢性乙型肝炎加重；

另一例为安慰剂组的受试者

１５７

发生肝功能异常。 本研究未发生死亡事

件。

结论：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单独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治疗剂量从

６００ｕｇ

每次提高到

９００ｕｇ

每次时， 在主要疗效指标和次要疗效指标中，无

显著疗效。在基线

ＡＬＴ

为正常值上限

５－１０

倍的受试者中，显示在

ＨＢｅＡｇ

血

清转换率，

εＰＡ－４４６００ｕｇ

组和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在各访视点均高于安慰剂

组，

εＰＡ－４４９００ｕｇ

组较安慰剂组升高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仅在第

２８

周访视

ＨＢｅＡｇ

血清转换率，显示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基线

ＡＬＴ

分组为

正常值上限

２－５

倍和

５－１０

倍观察

ＨＢＶ ＤＮＡ

载量下降

≥２

个对数级的受

试者比例，在各访视点均随访视周增加而呈增加趋势，但三组间相比无

统计学差异。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注射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安全

性和耐受性良好。 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主要为注射部位各种反

应，单一出现的注射部位反应有注射部位痛、注射部位瘙痒。

二、“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公司将尽快就单独用药组项目相关事项与相关各方及专家进行沟通，就单独用药组项目

是否继续进行后续研究进行评估， 并同时对目前尚在进行的联合用药组项目进行研究评估。

因此“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是否进行后续研究或继续推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重

大风险，本公司再次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治疗用（合成肽）乙肝疫苗研究”后续信息披露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对“治疗用（合成肽）乙肝疫苗研究”发生的相关重大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昆明市春城路

２７６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

登了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

过了《关于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昆

明市春城路

２７６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

２７６

号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第

２

、

３

项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第

４

项议案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第

５

、

６

、

８

项议案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第

７

项议案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 上述第

９

项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说明》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

９

项议案需要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第

７

项议案应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

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

城路

２７６

号；邮编：

６５０２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邹吉虎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２７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２

、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３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

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

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

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1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以纸质文

件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中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53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评估，待确定具体

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预案或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

本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2- 020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om)

刊载了《

2011

年年度报告》、《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经查上述公告中部分

内容披露有误，但并不影响投资者对年度财务报表数据的阅读与理解。现对相关内容予以

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

2011

年年度报告》

"

第八节董事会报告

"

之

"

二、

2012

年工作展望及重点工作

"

之

"

（一）

2012

年主要经营目标

"

中关于

"2012

年主要经营目标

"

原文为：

"1

）销售目标：实现整车销售

32,800

辆以上，较上年同期

25,080

辆增长

39.6%

；

"

更正为：

"1

）销售目标：实现整车销售

32,800

辆以上，较上年同期

25,080

辆增长

30.78%

；

"

。

二、《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

"

财务报表附注

"

之

"

九、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

原文为：

2．

根据

2012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

6,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

8,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 共计转增

13,200

万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22,000

万股。

更正为：

2．

根据

2012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

8,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以

8,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8,800

万股，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7,600

万股。

本条更正事项， 不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更正后的

《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om)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询。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1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

：

00

在杭州市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传化集团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5

名，所持（代理）股份

220,227,671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

45.13％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本次大会由

公司副董事长应天根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0,227,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0,227,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1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894,378,889.20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6.88％

。实

现利润总额

185,913,016.56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14.14％

； 净利润

150,658,072.29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5.03％

。

表决结果：同意

220,227,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20,227,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87,9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表决结果：同意

220,227,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回避表决。同

意

8,0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未来一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计划向银行

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9

亿元的综合授信。自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与银行签订

贷款合同之日起计算。 股东大会拟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

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220,227,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为

本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220,227,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徐观宝先生请求辞去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因公

司组织架构变动，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傅幼林先生因担任公司纺化事业部总经理、

佛山市传化富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主抓公司纺织印染助剂生产经营工作，

不再兼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公司拟增补赵

益明先生、朱江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其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董事选举累积投

票数总数为

440,455,342

（

220,227,671×2

），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1

、选举赵益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220,227,671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选举朱江英女士为公司董事

同意

220,227,671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公司监事赵益明先生请求辞去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公司拟增补徐观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其任期与公司其他监事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

220,227,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何圣东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大会

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刊登于

"

巨潮资讯

"

网站。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扬剑律师、林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2-11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653

号），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3,200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在取得核准批复文件后， 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按有关规定积极向潜在投资者进行推介和沟

通。但由于股票市场持续低迷，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自

2011

年底以来一直低于非公开发行底

价，未能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

6

个月内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上述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

2011

】

1653

号文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到期失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后续如再推出融资计划，将重新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及

时披露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2-00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H

股香港

公开发售等相关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现正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的工作。因本次拟发行的股份为境外上市外资股，本次发

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应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

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因此，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

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

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11

年

11

月向本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821

号），核准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1,413,810,

00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全部为普通股。同时，根据国有股减持的相关规

定划转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不超过

141,381,000

股国有股（

A

股）亦将于本

次发行完成时转为本公司

H

股。完成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可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香港联交

所上市委员会已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本公司本次

H

股发行上市的申请，但本公司

H

股上市尚

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准。

根据本次

H

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本公司将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香港刊登并派发

H

股招

股说明书，投资者可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起在香港联交所网站进行查阅，网址为：

中文版：

http://www.hkexnews.hk/reports/newlisting/prospectus_c.htm

英文版：

http://www.hkexnews.hk/reports/newlisting/prospectus.htm

上述材料也将同期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htsec.com

）。

本公司

H

股招股说明书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准备， 其包含的部分内容可能与

本公司先前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准备或者刊发的相关文件存在一定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该招

股说明书中所包含的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师报告，境内的投资者应当参阅本公司在

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信息和公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等披

露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及上市申请的相关信息而做出，

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本公司本次全球发售

H

股总数为

1,229,400,000

股 （可予调整及视乎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行

使情况而定），其中

,

初步安排香港公开发售

61,470,000

股（可予调整），占全球发售总数的

5%

；

国际发售

1,167,930,000

股（可予调整及视乎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行使情况而定），占全球发售总

数的

95%

。

自香港公开发售截止日（即

2012

年

4

月

20

日）起

30

日内，全球协调人还可以通过行使超额

配售权，要求本公司额外增发不超过

184,410,000

股

H

股。

本公司本次

H

股发行的价格区间初步确定为

10.48

港元至

11.18

港元。本公司

H

股香港公开

发售拟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开始，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结束。预计定价日为

2012

年

4

月

20

日，并预计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或之前公布发行价格。相关情况将刊登于《南华早报》（英文）、《香港经济日

报》（中文）、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htsec.com

）。本

公司本次发行的

H

股预计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00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核准

设立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418

号），核准我公司设立全资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子公司名称为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业务范围为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同时核准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从事境外证

券投资管理业务。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

定的要求，完成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组建工作。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2012-018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预约

披露时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预

约披露时间原为

2012

年

4

月

20

日。由于公司季度报告工作没能按期完成，现按

照实际情况公司将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延期到

2012

年

4

月

27

日。

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